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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一、本次重组项目相关进程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将母公司的化学农药产

品、化学农药中间体产品和制剂产品的开发、生产、制剂加工、销售和市场营销业务 51%的控制权

出售给安道麦，但是用于生物激活素的噻苯隆系列产品、微生物系列药肥产品及联苯菊酯原药业务

除外。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式为，公司拟将母公司的原药业务和制剂生产业务所需的全部资产等置入其

100%持股的江苏科利农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利农”），向安道麦转让重组后的科利农 51%

股权；拟将制剂销售业务（包含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置入其 100%持股的上海迪

拜植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迪拜”），向安道麦转让重组后的上海迪拜 51%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本次交易的主要进程如下： 

2020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并于10月29日公告了《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文件。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辉丰生

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20】第 11 号，以

下简称“《重组问询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

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并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公告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和《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文件。 

二、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原因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规定：“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内有

效，特别情况下可申请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之相关规定：“（二十一）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如因

受疫情影响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

的具体影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 1个月，最多可申请延期 3次......” 

因本次重组审计基准日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相关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的推进过程，恰逢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影响期间，对本次重组存在以下具体影响： 

1、今年春节以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工作的影响，各相关单位均采取了一

定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及聚集，中介机构工作主要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进行，工作效率受到较大影

响。 

2、中介机构项目组人员涉及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标的公司分布于江苏盐城、上海、新缰

等地。疫情期间，部分地区采取了限制出入、劝访、居家（集中）隔离等措施，往返交通出行受限，

导致部分中介机构项目组人员无法按原计划正常到位，本次重组更新财务数据所需审计工作无法如

期开展。 

3、新冠疫情影响期间，标的公司经销商、客户无法正常营业和配合尽职调查相关工作根据标

的公司所在地的政策，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标的公司客户和供应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延期复工，中

介机构所发送询证函的回函时间晚于预期，导致中介机构推进审计、尽职调查相关工作的时间相应

受到影响。 

相关工作因上述新冠疫情影响因素无法正常按期开展，影响了本次重组前期工作的正常推进。

特申请本次重组的审计报告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 1 个月，即有效期截止日由 2020 年 11 月 30 日申

请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本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公司本次重组的影响 

1、截至申请日，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动，已披露的经审计财务数据具

有延续性和可参考性。 

2、本次疫情对公司本次重组更新财务资料的审计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

延长后，公司将竭尽全力与各中介机构落实相关工作，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序进行。 

3、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